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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子公司股权挂牌转让价格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本次调整挂牌价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的基本情况 

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22

年 8 月 29 日、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、

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沈阳毅

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

牌转让公司持有的沈阳毅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沈阳毅昌

发展”）49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，首次挂牌价格不低于

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7,800 万元。本次转让完

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沈阳毅昌发展的股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2 年 8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沈

阳毅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3）。 

2022 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接到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通知，挂

牌事宜已经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审核通过并已在南方联合产权交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易中心网站公示挂牌信息。挂牌公示期为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

年 10 月 14 日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7,800 万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2 年 9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公开挂牌出售股

权的进展情况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9）。 

2022 年 10 月 14 日，公司收到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通知，

公司在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首次信息发布期内未

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。公司计划继续推进本次股权出售，

申请标的股权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第二次公开挂牌转让，拟

将挂牌价格下调，其余挂牌条件与首次挂牌条件保持不变。 

（二）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2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子公司股权挂牌转让价格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规则的有关

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

门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受让方尚未确定，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

易是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授权办理公开挂牌转让相关事宜 



为提高项目推进效率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子公

司股权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： 

（一）若挂牌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或未能成交，可根据上述股

权挂牌转让的市场情况，向下调整挂牌价格，新的挂牌价格不低于首

次挂牌底价的 70%； 

（二）在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允许的范围内，

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上述标的股权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。 

上述授权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股权转让实

施完成之日止。 

四、本次调整挂牌价格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调整子公司沈阳毅昌发展的挂牌价格，有利于公司有效实施

子公司沈阳毅昌发展的 49%股权的转让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

聚焦公司核心业务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，为公司股东取得更多的

投资回报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调整不会对上

市公司本期和未来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本次交易最终成交价格尚未确定，本事项

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需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

后沈阳毅昌发展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方尚不明确，交易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存

在不能完成交易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

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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